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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深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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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1-47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30

时

-10:30

时

2.

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华侨城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258,392,569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46%

。

2.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29,024,283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

权股份总数

28.69%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9.02%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9,368,286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

7.2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44%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2

人、监事

1

人、高级管理人员

1

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过逐项投票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下属子公司境外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盛投资发展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信息网络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视讯系统工程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电器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8,392,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

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9,024,283

股，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9,368,286

股，占出席会议的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和弃权均为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学勇、胡婷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公告。

2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证券代码：

002211

公告编号：

2011-059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朱德洪

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杨

斌、钱志坚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人

,

代表股份

255

，

041

，

002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58.97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899

，

37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080%

。

两项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

34

人，代表股份股占总股份数的

59.1803%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详细子议案的表决情况如

下：

( 1 )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激励对象的确

定依据和范围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2 )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的分配

的议案》，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表决结果为通过。

（

4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及确定依据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

，表决结果为通过。

（

5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的有效

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

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6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的获授

条件、行权条件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7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表决结果为通过。

（

8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实行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9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激励对象

各自的权利义务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变更、终止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1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的具体事项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2

）会议以

255

，

783

，

8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的会

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测算的议案，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会议以

255

，

446

，

7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337

，

100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会议以

255

，

346

，

779

股赞成，反对

250

，

300

股，弃权

343

，

300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会议以

255

，

346

，

779

股赞成，反对

156,500

股，弃权

437

，

100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江

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赞成股份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杨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７８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和软件著作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纶科技”）、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新纶”）、子公司北京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洁净易”）、子

公司深圳市亿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芯智控”）近期陆续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专利及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取得的专利情况：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限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权人

１

一种洁净服

２０１１．０１．２６－２０２１．０１．２６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２５７５９．７

实用

新型

北京洁净易

２

具有防静电

／

导电功能

的尼龙扎带及其制造方

法

２００８．１１．１４－２０２８．１１．１４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１７４６７．６

发明

新纶科技

苏州新纶

３

防静电可降解薄膜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２０２９．１１．１９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９７６５．８

发明

新纶科技

苏州新纶

４

防静电导电耐磨布鞋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０．１１．１０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６００６０３．２

实用

新型

新纶科技

北京洁净易

５

舒适的防静电无尘服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２０２１．０３．３１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２０４０．５

实用

新型

苏州新纶

二、取得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情况：

序

号

软件名称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号

取得

方式

权利

范围

著作

权人

１

亿芯智控干手器无刷驱

动器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３２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２

亿芯智控主轴电机无刷

驱动器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２３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３

亿芯智控吸风机无刷驱

动器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１９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４

亿芯智控水泵无刷驱动

器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１８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５

亿芯智控车床数控系统

控制软件（简称“数控系

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３１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６

亿芯智控运动控制器控

制软件（简称：控制软

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２１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７

亿芯智控电动工具驱动

器的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１００２５４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８

亿芯智控有感低压通用

器的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２６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９

亿芯智控无感低压通用

器的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未发表

２０１１ＳＲ０９７９２８

原始

取得

全部

亿芯智

控

上述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在公司及子公司部分产品中取得应用， 对公司开拓市场

及推广产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持续创新，保

持技术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证券事务办公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通讯、书面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郭卓才先生召集，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

为

９

票。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一楼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一）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三）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备查文件

１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 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三）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一）和（二）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议案（三）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发布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人员

（一）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二）登记地点：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证券事务部；

（三）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

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自然

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法人股

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还应当提供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３

、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方式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和参会回执。

联 系 人：刘先知、谢巧纯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３６８９５５５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３６８９５５６

邮 编：

５１５８００

特此通知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

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回执传回公司。授权委托

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２８５

，

７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

售股份数量为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０

号文核准，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界泵业”或“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分派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变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的

７５％

，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情况：

自然人股东叶兴鸿、林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叶兴鸿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叶兴鸿、林暄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

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叶兴鸿、林暄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２８５

，

７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

售股份数量为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叶兴鸿、林暄。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备注

１

叶兴鸿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１

，

７１４

，

２８６

担任公司董事

２

林暄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３

，

４２８

，

５７２

合 计

１０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０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５

，

１４２

，

８５８

股东叶兴鸿担任公司董事，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所转

让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新界泵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新界泵业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平安证券对新界泵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２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

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４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所涉标的资产长沙天鹅工业泵股份有限公司的

９２．６１％

股权过户前， 长沙天鹅工业泵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欧亚云

２１

，

２５５

，

１１０ ５６．１１７６％

２

欧亚峰

２

，

５２６

，

０００ ６．６６９１％

３

罗兵辉

１

，

５１５

，

６００ ４．００１５％

４

李洪辉

１

，

００８

，

９８８ ２．６６３９％

５

朱平正

７９１

，

３１２ ２．０８９２％

６

胡观辉

５５１

，

８８４ １．４５７１％

７

周海蓉

５０８

，

５７８ １．３４２７％

８

吴 波

４８７

，

１１２ １．２８６１％

９

郭华定

２５２

，

６００ ０．６６６９％

１０

长沙瑞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１７８

，

８０９ １６．３１３７％

１１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９２５％

合计

３７

，

８７５

，

９９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次交易标的长沙天鹅工业泵股份有限公司的

９２．６１％

股权过户手

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根据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湘）私营登记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８００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欧亚云等十方合计持有的天鹅工

业泵

９２．６１％

的股份已经全部过户至利欧股份名下， 同时天鹅工业泵的企业名称变更为湖南

长沙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与欧亚云签订了《关于长沙天鹅工业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欧亚云将其持有的天鹅工业泵

２８０

万股股份（占天鹅工业泵总股本的

７．３９ ％

）以现金方式转让给公司。

根据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信息中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的湖南长沙利欧

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之企业注册登记资料， 现湖南长沙利欧天鹅工业泵有限公司之股权结

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１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

，

８７５

，

９９３ １００％

合计

３７

，

８７５

，

９９３ １００％

公司向欧亚云、欧亚峰、罗兵辉、李洪辉、朱平正、胡观辉、周海蓉、吴波、郭华定和长沙瑞

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１８

，

５２４

，

３５３

股股份尚未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公司尚

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股份登记手续，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了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所涉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上述中介机构意见的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9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铝股份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文山铝业

"

）年产

80

万吨氧化

铝项目收尾工程顺利实施，文山铝业拟以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生产线设备为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银金融

"

）申请期限为六年，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5

亿元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租金率为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

（按

5

亿元测算，每季度支付租金

2,657.73

万元），一次性支付手续费费率

3%

，保证金率

5%

。租赁

期满，文山铝业以人民币

1

元的象征性价格向工银金融回购出售设备。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关于制定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

>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实施要

求，及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中进行内部控制试点的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

制，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方案的议案》，云铝股份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相关工作，经过近一

年的努力，完成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以下简称

"

内控规范

"

）的编制工

作。

内控规范包括内部控制运行、评价、审计制度，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

沟通、内部监督五要素为框架，依据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识别，针对风险点制定相对应的

控制措施。内控规范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将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不断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内部控制规范审计

机构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公司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

2011

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铝股份

"

或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

知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云南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

>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实施要

求，及证监会在上市公司中进行内部控制试点的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

制，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方案的议案》，云铝股份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相关工作，经过近一

年的努力，完成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以下简称

"

内控规范

"

）的编制工

作。

内控规范包括内部控制运行、评价、审计制度，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

沟通、内部监督五要素为框架，依据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识别，针对风险点制定相对应的

控制措施。内控规范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将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不断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确保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铝股份

"

或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文山铝业

"

）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收尾工程顺利实施，文山铝业拟

以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生产线设备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工银金融

"

）申请期限为六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按

照等额按季，每季度期末支付的方式支付租金，租金率为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

（按

5

亿元测算，每季度支付租金

2,657.73

万元），一次性支付手续费费率

3%

，保证金率

5%

。租赁期满，文山铝业以人民币

1

元的象征性价格向工银金融回购出售设备。公司控股股

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工银金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交易对方

企业名称：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广场东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

5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

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

变卖及处理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经济咨询。

2

、截止

2011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

55,909,096,271.80

元，净资产

5,973,663,930.76

元，净利

润

738,506,119.31

元，负债总额

49,935,432,341.05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的燃煤熔盐炉、蒸发器、空分装置、双仓溢流中心传动球磨机、

赤泥输送高压隔膜计量泵等生产线设备。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1

、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以提供的设备购买合同中金额为准）；

2

、租赁期：

6

年；

3

、 租金率： 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

（按

5

亿元测算， 每季度支付租金

2657.73

万元）；

4

、手续费：

3%

（融资金额比例，期初一次性收取）；

5

、保证金：

5%

（融资金额比例，期末返还）；

6

、租赁资产余值：在租赁期内，文山铝业享有设备占有权和使用权，并按合同约定向工

银金融支付租金，设备租赁期内的保险、维护等费用由文山铝业承担。租赁期满，文山铝业以

人民币

1

元的象征性价格向工银金融回购出售设备；

7

、租金支付方式：等额按季，每季度期末支付；

8

、 担保方式：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用于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收尾工程。付计划（概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

1

、目的

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债务结构，解决资金需求。

2

、影响

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3

、工银租赁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1-46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招商银行

在授信额度内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联投资

"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

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

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应

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申请的一年期

1.5

亿元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该担保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华联投资，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18

日，注册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

（四川经贸大厦

2

层

203

室），法定代表人为吉小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主营业务

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华联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业务关系。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华联投资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5,283,288,122.61

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10,060,121,441.95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5,223,166,680.66

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

165,875,565.42

元

,

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466,747,884.92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22,555,340.82

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华联投资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7,801,451,954.70

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12,351,001,827.05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5,450,450,127.65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4,569,

771,591.85

元

,

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573,740,686.5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57,229,280.89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该担保为最高额担保，保证范围

为招商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

民币

1

亿

5

千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保

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该担保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到期日另加两年。华联投资关

联公司以其为本公司提供的

1

亿

5

千万元授信额度担保作为本次担保的对价。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华联投资资信及盈利状况良好， 且华联投资关联公司已为本公司提供了相应授信额

度的担保。此外，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反担保，本公司董事会

经过认真研究，同意本公司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认为该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为

2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庄柏峰，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及转让等。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于该项担保实施后，本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5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对外提供的担

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5.79%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华联投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

有关反担保文件。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1-47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应

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的一年期

1.5

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1-48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

会会议通知，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7

层

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原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经纬纺织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